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共海南省委自由貿易港工作委員會辦公室的網

站，全文可參閱 

https://www.hnftp.gov.cn/zczdtx/cyzc/202209/t20220928_3274636.html)

附錄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 海南省财政厅 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鼓励类产业企业实质性运营有关问题的补充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 海南省财政厅 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告 2022 年第 5 号

为贯彻落实《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促进海南自由贸易港 (以下简称 “自贸

港 ”)建设高质量发展，经海南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对《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 海南省

财政厅 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鼓励类产业企业实质性运营有关问题的公

告》 (2021 年第 1 号，以下简称《公告》 )补充公告如下：

一、《公告》第二条所称 “生产经营在自贸港 ”，是指企业在自贸港拥有固定生产经营

场所和必要的生产经营设备设施等，且主要生产经营地点在自贸港，或对生产经营实施实质性

全面管理和控制的机构在自贸港 ;以本企业名义对外订立相关合同。

二、《公告》第二条所称 “人员在自贸港 ”，是指企业有满足生产经营需要的从业人员

在自贸港实际工作，从业人员的工资薪金通过本企业在自贸港开立的银行账户发放 ;根据企业

规模、从业人员的情况，一个纳税年度内至少需有 3 名 (含 )至 30 名 (含 )从业人员在自贸港均居

住累计满 183 天。

三、《公告》第二条所称 “账务在自贸港 ”，是指企业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和财务报表

等会计档案资料存放在自贸港，基本存款账户和进行主营业务结算的银行账户开立在自贸港。

四、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不符合实质性运营： 

(一 ) 不具有生产经营职能，仅承担对内地业务的财务结算、申报纳税、开具发票等功能 ;

(二 ) 注册地址与实际经营地址不一致，且无法联系或者联系后无法提供实际经营地址。

五、《海南自由贸易港享受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高端紧缺人才清单管理暂行办法》 (琼府

〔 2022〕 31 号印发 )规定的享受自贸港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高端紧缺人才，其任职、受雇、经

营的企业或单位的实质性运营，参照本公告规定执行。

六、享受自贸港鼓励类产业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企业实质性运营，采取 “自行判定、

申报承诺、事后核查 ”的管理方式。企业在年度汇算清缴时对实质性运营进行承诺，并填写《实

质性运营自评承诺表》。企业应对纳税申报资料及相关证明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

责。

七、省税务局、省财政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共同建立实质性运营联合核查工作

机制 (以下简称 “联合工作机制 ”)。联合工作机制和主管税务机关对当年度新增的享受自贸港

鼓励类产业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企业和享受自贸港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高端紧缺人才所

属的企业或单位实施 “全覆盖 ”核查 ; 对存量的企业或单位则按照一定比例抽查。

八、对企业实质性运营判定有争议的，由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牵头，会同省财政厅、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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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局等部门建立争议协调解决工作机制，研究予以确定。

九、本公告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 海南省财政厅 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 年 9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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